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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會決定 

民國 109年 3月 12日第 3693次會議 

一、 准予備查。 

二、 三週前（2月 21日），本人至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時提

到武漢肺炎快速擴散至全世界 30 個國家及地區，時至

今日，已超過 110個國家淪陷，疫情持續從亞洲擴散到

歐洲甚至美洲等地區，可見情勢之險峻，並對全球造成

全面性影響。感謝全體國人在本次疫情期間上下一心，

團結合作，展現高水準情操，我國才能守住第一道防

線。也請各執法單位持續嚴格執法，「徙木示信」，讓民

眾確實遵守各項防疫規範，不容防疫有任何破口，在此

也特別感謝各地方政府全力支持。 

三、 立法院在 2 月 25 日三讀通過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

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」，並經總統同日公布，各部會

依據該條例所訂定之 11 項子法，均已發布，感謝政務

委員之協助。「防疫」、「紓困」、「振興」各方面工作都

不能等待，請各部會立即啟動相關作業，其中需地方政

府配合之事項，也應加強向各地方政府溝通說明，並提

供協助，讓各項措施得以迅速執行。尤其，本次疫情對

經濟、社會已造成重大衝擊，因此，紓困務必做到「雨

露均霑」，以國家力量撐住因疫情受到衝擊之任何行業

或個人；並能迅速有效，達到「立竿見影」之效果，讓

國人感受到「有政府，請放心」。此外，民眾應瞭解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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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之防疫資訊，或是政府提供之各項紓困措施，請各

部會以簡單明瞭之方式公開相關訊息，對於民眾所反映

之意見，也應能隨時機動調整各項作為，相關經費應當

用則用，才能讓民眾感受政府之用心。 

四、 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」，對於近來各國因疫情發生之各種

狀況，如國外已有多起政府首長、官員先後確診案例，

以及長照機構、社區或其他聚集性場所等（如監獄、軍

隊）發生群聚感染之情形，以及對於可預見之狀況（如

清明掃墓），請各相關主管部會務必預為準備，加強防

範，讓國人可以信任政府有做好充足準備，一起努力面

對本次疫情。也請各部會在業管範圍內，檢視可再精進

之處。 

五、 去（108）年 12 月 31 日武漢爆發疫情之初，我國就對

武漢直航班機實施登機檢疫，並陸續宣布口罩禁止出口

及「口罩實名制」等領先全球之作法，讓各國紛紛仿效。

為利民眾更易於購買口罩，今天（3 月 12 日）起推出

「口罩實名制 2.0」，讓國人可以利用網路預購方式，到

超商等相關據點領取，在此特別感謝唐鳳政委、專家、

民間高手及超商之協助。此外，由於「口罩實名制 2.0」

才開始試辦，如有需要改進之處，請國人同胞多多諒

解，並不吝提出建議，讓行政團隊做的更完善。 


